
责任编辑/文煜凌 编辑/李智

美编/宋兰英 校对/向垚垚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06检察纵横 政法周刊

酒后路边生事 还打伤民警
2018 年 4 月 3 日 0 时 30 分

许，杨某与其弟弟杨某某酒后路
过利州区南环路射击场迎面遇
到正在夜跑的王某时，杨某无故
向王某踢了一脚，脱脚飞出的鞋
子险些砸中王某，双方就此发生
争论，后变成了肢体冲突。

南河派出所巡逻辅警张某
发现该情况后立即予以制止，并
给南河派出所值班室打电话请
求增援，南河派出所值班室接到
增援请求后安排民警赵某、辅警
梁某庚出警处置。

出警民警到达现场依法传

唤双方当事人到公安机关处理
时，杨某拒不配合，大声辱骂处
警民警，并用拳头将民警赵某的
腹部打伤，将辅警梁某庚的面部
踢伤。后经诊断，赵某为软组织
伤，梁某庚为左侧颌面软组织
伤。

涉嫌妨害公务 女子被审查起诉
随后，杨某被带回公安机关

接受调查，2018年 4月 3日因涉
嫌犯妨害公务罪，杨某被广元市
公安局利州区分局刑事拘留；同
年 4月 10日由广元市公安局利
州区分局对其取保候审。

利州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杨某犯妨害公务罪，于 2018年 9
月 17 日向利州区法院提起公
诉。法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
行了审理。

庭审时认罪 判处罚金10000元
近日，利州区法院就该案进

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杨某在开
庭审理过程中对检方指控的罪
名和事实均无异议，并自愿认
罪。

法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
某以暴力方式阻碍警察依法执

行职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之规定，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
应予惩处。被告人使用暴力袭
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
察，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归案
后在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主要
犯罪事实，当庭认罪、悔罪，具有
坦白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
罚。综合考虑本案被告人的犯
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
性及认罪态度等，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法庭依法作出判决：被告
人杨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罚金
10000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女子酒后生事 民警执法被打伤

苍溪县法院发放
刑事被害人救助金

近日，苍溪县法院举行2018年
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发放仪式，现场
对 16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家属
进行集中救助，共发放救助金 4万
元。

仪式上，该院对被害人及家属
表示深切慰问，并介绍刑事被害人
国家司法救助政策，阐述司法救助
的对象及给予司法救助的条件。
16起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家属表达
了对人民法院的感谢。

据悉，该院自2014年建立刑事
案件被害人司法救助金制度以来，
已对近百名刑事被害人及家属进
行救助，累计发放救助金 60 多万
元。

下一步，该院将继续认真贯彻
落实司法救助金制度，持续关注并
跟踪刑事受害人困难家庭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建档立卷，总结经验，
建立健全刑事案件司法救助体系，
使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及
近亲属及时获得救助，不断提升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杜军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文煜凌

同步播报
1月29日，农历春节到来前夕，

苍溪县法院领导班子在党组书记、
院长舒强的率领下来到定点帮扶
的文昌镇孙家、五龙、宝寨三村，看
望慰问帮扶干部和困难群众，为他
们送去关心和祝福。

舒强来到结对帮扶的孙家村
贫困户谢国太家，为他送来慰问金
和食用油等生活物资。舒强与谢
国太亲切交谈，询问一家人的身体
情况和生活状况。看看米缸、敲敲
柜子，舒强真切关心一家人是否有
充足的过年物资，他鼓励谢国太一
家继续努力，争取早日脱贫摘帽。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分别深入
三个村，为贫困户送去慰问金、食
用油等生活物资，并送去新春的问
候，助他们温暖过年。
杜军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文煜凌

剑阁县法院召开
年度总结暨表彰大会

近日，剑阁县法院召开2018年
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党组书
记、院长陈东等领导班子成员及全
体干警参加会议。

会上，陈东对2018年取得的成
绩作了全面总结。2018年，剑阁县
法院执法办案取得新业绩，司法政
务管理取得新成效，司法改革取得
新进展，队伍建设有了新提升。剑
阁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4900件（新
收 4659件，旧存 241件）；审（执）结
4587 件，同比分别增长 12.45%、
12.51%。七项指标均达满意值，服
判息诉率全市第一，审判质效重点
指标整体值全市第二。2018年，共
有 21个集体和 28名个人获得县级
以上表彰。

针对2019年的工作，陈东希望
全院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
砥砺奋进，成熟自信，以新姿态、新
作为、新成效努力开创法院工作新
局面，为剑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阳玉婷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文煜凌

法院审理后认为，董辉身
为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人民币116.6万元，为
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
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三百八
十五条的规定，构成受贿罪。

董辉经电话通知主动到
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
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其当庭对自己的犯罪金额

提出辩解，属对行为性质的辩
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其案发
后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真诚悔罪，态度较好，部
分退赃，可以从轻处罚。对辩
护人提出的判处被告人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意
见，考虑被告人受贿次数多，数
额巨大的情节，其以权谋利，权
钱交易，危害较大，应予严惩，
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对该

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因此，该案经法院审判委

员会讨论决定，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
董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并处罚金 400000元；追
缴被告人董辉犯罪所得 116.6
万元（含已扣押的 15万元），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李金明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文煜凌

被告人董辉系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交易组织科原科长，任职期间受贿24笔

董辉,男，汉族，1978年生，旺苍县人。原任广元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组织科科
长。2017年7月26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日由广元
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执行，同年8月10日经广元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次日由广元市公安局
利州区分局执行。

利州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董辉犯受贿罪，于2018年4月23日向利州区法院提起公诉。近
日，利州区法院就该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依法判处董辉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400000元。

为他人谋利多次受贿
8次收受同一人40万余元

据指控，2010 年至 2017
年，董辉历任广元市政府采购
中心副主任、广元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交易组织科副科
长、科长期间，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010
年上半年至 2015年年底，董辉
负责 2010年“农村干部现代远
程教育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设备”、“特殊党费”农村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终端接收站点货物及服
务、2011年“广元市气象局户外
LED显示”、“广元市第一人民
医院信息化系统”、“广元市特
殊党费结余资金远程教育终端
接收站点货物及服务”等项目
采购，明知或接受陈某斌的请
托，为其谋取利益，并在项目实
施中或陈某斌中标后，8次收受
陈某斌现金共计40.6万元。

2010年底，董辉负责“广元
市文化艺术中心剧场舞台机
械、电器设备采购及安装”采购
项目，浙江某舞台设备有限公
司的冯某为了能顺利中标，请
求董辉予以关照，董辉在招标
文件采购产品技术参数和评分
标准编写方面给予关照，该公
司顺利中标。2011年初，冯某
为感谢董辉的帮助，委托仲某
转送给董辉现金 2万元，被董
辉非法收受。

2011年上半年，董辉负责
“市文化局文化艺术中心弱电
系统（含视频系统）设施设备及
安装”项目，冯某久为了借资的
大连某电子工程有限公司能顺
利中标，请求董辉给予关照，董
辉应允。后该公司中标。合同
签订后，冯某久为感谢董辉的
帮助，送给董辉现金 4万元，被
董辉非法收受。

日前，利州区法院依法就
董辉涉嫌犯受贿罪一案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在庭审中，董
辉对检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
其本人及其辩护人对检方指
控的部分事实有异议，并提出

辩解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0 年至

2017年，董辉历任广元市政府
采购中心副主任、广元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组织
科副科长、科长期间，在政府

采购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
非法收受他人给与的人民币
24笔共 116.6万元。案发后，
董辉退缴赃款15万元。

受贿116万余元
一审获刑四年
罚金40万元

庭审时认罪 非法收受24笔116.6万元

犯受贿罪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今年33岁的利州区人杨某（女）在饮酒后，突然向一名路人“发难”，当面对民警的依法处置时，居然又向民
警动手，导致民警受伤。最终，杨某的行为为自己带来了刑法的严厉处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宣判后，本案主审法官普
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 以暴
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
金。

第五款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
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
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犯罪嫌
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
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

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李金明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煜凌

法官普法：


